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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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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社會的發展由於具有特殊

的歷史背景，即長期的戒嚴與相當

的管制政策之箝制，使得民間社會

活力受到抑制，此現象直到 1987 年

解除戒嚴，帶動民間社會團體的發

展後才真正有所改善（陳定銘，

2004：111）。爾後，隨著政治的開

放與經濟的成長，社會發展日趨多

元，公民的權利意識逐漸被喚醒，

對於許多公共議題，提出了各種不

同的需求。再加上近年來，少子高

齡化問題日益深刻，僅靠政府單一

部門所提供之公共服務已經難以滿

足社會大眾多元的需求。在此情況

下，為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

政府部門不得不尋求外部資源的協

助。這時，由一群具有共同理念的

公民自動自發組成團體，不以營利

為目的卻從事公益性質的事業，並

尋求改善與解決社會問題之組織逐

漸形成，此乃所謂的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簡言之，非營利組織的興起可

以遠溯於人類的互助與慈善行為，

一方面反映出社會的需求，另一方

面也代表著個人的社會價值可以透

過群體來加以實現，社會福利服務

輸送型非營利組織（以下簡稱「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亦是如此。由

於受到高齡化與社會福利需求日益

增多的影響，其所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日漸增強，直接涉入福利服務的

供給或議題的倡導，在我國社會福

利服務的輸送上具有舉足輕重之地

位。 

基本上，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基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22 期  48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於使命（mission），為解決社會問

題或滿足特定族群的社會需求而設

立，並發展各項服務方案輸送至有

福利需求的特定族群社區。但社福

型非營利組織並無法像政府可以經

由稅收來維持其運作，也無法像企

業組織般可以輕易地經由投資、生

產、銷售而產生利潤來維持生存，

必須仰賴其他管道來籌措財源，以

實現使命及確保服務的品質與連續

性（鄭怡世、張英陣，2001：2）。 

隨著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快速

成長，雖然能有效協助政府提供福

利服務，解決部分政府失靈的問

題，但卻也因同質性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的增加，導致在既有資源的限

制下，產生資源競爭與相互排擠的

問題，此種情形在 921 大地震之後

更為顯著。因為 921 大地震後，社

會上多數資源皆湧入少數知名度高

或大型的非營利組織中，進而排擠

其他小型或知名度較低的非營利組

織，引發部分非營利組織的財務與

資源募集的危機，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亦然。基本上，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和宗教型非營利組織在服務供給

內容與對象上有相當程度的重疊，

同樣都從事福利服務輸送，然不同

的是，宗教型非營利組織因有宗教

信仰為基礎，加上國人的捐款偏好

也傾向以宗教性捐款居多，導致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在發展上比宗教型

非營利組織來得艱辛。因此，瞭解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特質與功能，

以及其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關

係，進而探討政府職能的轉變對該

類型組織所產生之影響，乃是本文

所欲探討之課題。 

基於此，本文首先觀察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的事業範圍與所扮演之

角色功能；其次，藉由先行文獻的

整理來瞭解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政

府部門在福利服務輸送上之互動關

係，分析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

在福利服務輸送上角色之轉變；接

著，針對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服務

輸送上之發展困境進行討論；最後

總結前述以作為本文之結語。 

貳、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事業範

圍與角色功能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服務對象

和數量相當多元且可觀。一般來

說，其分類通常是以案主或服務提

供的對象，來作為組織類型之區隔

依據，最常見的是以兒童、青少

年、老人、身心障礙等為服務對

象，然也有以議題或特定標的來予

以分類，如家暴、性侵害、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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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人、罕見疾病等等。因此，大

體來說，「身分別」是辨識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服務標的最主要之依

據。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所扮演的

角色與所能發揮的功能越來越受到

矚目，組織間也為了更精準地落實

本身的理念和提升服務供給的品

質，再加上組織多元化與分工等型

態，逐漸地形成組織間彼此相互支

援、互補的網絡架構，此種網絡連

結的關係型態在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間應是最為明顯。 

關於非營利組織所扮演的角色

功能，國內多引用美國學者 Kramer

（1987：251）的論述。因此，在本

文中，作者乃援引 Kramer 的分類，

並輔以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

基 金 會 （ 以 下 簡 稱 「 勵 馨 基 金

會」）為例，用以觀察社福型非營

利組織近二十年來在角色功能方面

之變化情形： 

 

由於傳統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功

能，以消極的收容、救濟或醫療為

主，然而非營利組織（尤其以社福

型非營利組織）常可根據或透過組

織本身實際參與的行動經驗，來察

覺到相關問題之根源，進一歩就其

所關注之焦點予以突破，以改善增

進服務品質或提出新的策略等，即

為開拓與創新的角色功能。對社福

型非營利組織而言，在環境競爭之

下，如何藉由開拓與創新的方式來

創造利基，以服務更多對象或改善

服務品質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以勵馨基金會來說，1995 年 8

月 11 日所通過的「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即是由該基金會與

政府和其他相關民間機構所積極共

同推動之法案，也因而喚起社會大

眾的注意，導致公權力的正式介入

來救援及保護未成年人被迫或被誘

從事性交易。爾後，該基金會於同

年承接台北市政府的「不幸少女

（兒少性交易防制個案）後續追蹤

輔導」，奠定與政府合作之夥伴關

係。 

 

由於組織的特殊性，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在「影響立法與政策」、

「促使政府改善服務的供給」、

「獲取政府資金挹注」以及「為案

主爭取特殊利益」等面向上皆可以

發揮改革與倡導的社會功能。例如

從 1992 年到 1995 年之間，勵馨基

金會推動「反雛妓運動」與「立法

倡導」工作，並結合終止童妓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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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婦女救援基金會與善牧基金會

等四個同質性的非營利組織，以策

略聯盟方式共同組成「兒少聯盟」

來推動立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可謂台灣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扮演改革倡導角色最成功之範

例。 

此外，勵馨基金會這些年來致

力於不幸兒童、少年、婦女等議題

的探討，從而展開社會輿論與遊

說，促使社會大眾改變態度進而正

視家庭暴力、性騷擾或兒童及少年

福利等問題，導致「家庭暴力防治

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

害防治犯罪法」、「少年事件處理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相

關法規陸續制定與通過，這些都可

以視為是其改革與倡導的社會角色

所發揮之成果。 

 

價值維護是指非營利組織透過

實際之運作以激勵民眾對社會事務

的關懷，有助於各種正面價值觀之

維護，甚或被期待去保護或推展某

些社會價值；如勵馨基金會於 1988

年成立第一個中途之家――「勵馨

園」，提供不幸少女溫馨的家庭關

懷；於 1994 年成立「蒲公英關懷輔

導中心」去關心受到性侵害、性剝

削的孩子，這些皆是站在關心不幸

兒童、少年與婦女的立場上去進行

價值的維護和推廣工作。 

 

非營利組織可以彌補政府資源

有限，無法充份保障社會中的所有

民眾，並提供多元之服務之缺陷，

尤其在社會服務、教育文化與醫療

衛生等項目上皆發揮極大的功能；

如勵馨基金會設立中途之家，提供

不幸少女收容、安置的服務，並協

助遭受婚姻暴力之婦女等，即是扮

演最直接的服務供給角色。 

 

社會教育功能實為前面四項的

總和，透過議題倡導或付諸輿論傳

媒等方式，促成社會改革，使推廣

建立的價值概念能深入大眾的心

裡，藉以教育並喚醒大眾對於特定

議題之重視，此即為社會教育角色

功能的意義所在；如勵馨基金會於

1992 年到 1995 年推動「反雛妓社會

運動」，以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的立法，進行社會教

育、立法與倡導遊說，將社會原本

認為雛妓問題是色情問題轉為兒少

權益與保護議題，喚起社會大眾對

此問題之重視。在此過程中，勵馨

基金會即是扮演社會教育的角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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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綜上所述，不同於其他類型的

非營利組織可能專注在單一或少數

角色功能的扮演，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由於數量十分眾多，類型與所涉

及的領域也相當多元複雜，如兒

童、青少年、老人、婦女、身心障

礙等，雖然各類非營利組織所著重

的焦點都有程度上的差別，但基本

上除了服務的供給之外，無論在開

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抑或價值

維護、社會教育等面向上也都同時

具有積極正面之功能，顯示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角色之多樣性。以勵馨

基金會為例，觀察其每一時期，都

可能扮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角色與

功能，只不過會因各個階段所強調

之議題的不同，以及外在因素的影

響，而突顯出不同的角色型態。 

參、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

服務輸送上之互動關係 

一般談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互

動之議題時，國內學者引用較頻繁

者，應屬 Girdon 等所提出之關係模

式。該文根據經費與服務輸送的提

供作為區分之面向，而發展出四種

關係模式（參閱表 1 ）（ Girdon, 

Salamon & Kramer, 1992: 16-21），

其中政府主導與非營利組織主導模

式因過於強調任一方之主導功能，

雙方互動關係薄弱，所以被排除在

本文討論的對象之外，僅剩下雙元

模式與合作模式較符合本文研究主

旨。所謂雙元模式強調的是政府與

非營利組織各自提供服務，既不互

相干涉，且在經費上也無交集；而

合作模式，顧名思義，乃指雙方各

司其職，由政府出資，提供經費，

非營利組織則負責提供實際服務。 

表 1：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之模式 

功能 政府主導模式 雙元模式 合作模式 非營利組織主導模式

經費提供者 政府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政府 非營利組織 

服務提供者 政府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 

資料來源：Girdon,Salamon&Kramer（1992：18）。 

Najam 所提出的 4C 模式，乃是

從目標與手段兩個面向來觀察非營

利組織與政府的互動。如表 2 所

示，這兩個面向交會的結果會產生

兩者用相似的手段追求相似目

標， 兩者用相似的手段追求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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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目標， 兩者追求相似的目標，

但偏好用不同手段來達成， 兩者偏

好用不同的手段，且追求的是不同的

目標等四種情形，其所呈現的互動結

果分別是「合作」（cooperation）、

「競逐」（co-optation）、「互補」

（ complementary ） 、 「 衝 突 」

（ confrontation）（Najam， 2000：

383）。 

表 2：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互動之關係模式 

目標   
手段 

類似 差異 

類似 
合作 

（cooperation） 
競逐 

（co-optation） 

差異 
互補 

（complementary） 
衝突 

（confrontation） 

資料來源：Najam（2000：383）。 

另外，Young（1999、2000）從

非營利組織行為的經濟學理論觀點

來分析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互動

模式，而將之歸納為「補充性」

（ supplementary ） 、 「 互 補 性 」

（ complementary ） 與 「 抗 衡性 」

（adversarial）三種模式。首先，在

「補充性」模式裡，非營利組織被

視為可以滿足政府所無法滿足的公

共財貨之需求。當政府在財貨與服

務供給上負起更多責任時，經由非

營利組織的集體手段來解決問題的

需求就相對減少，因此，非營利組

織與政府在經費支出上呈現反向關

係。其次，在「互補性」模式裡，

非營利組織被視為是政府的夥伴，

透過政府的經費資助，協助政府執

行公共財貨的遞送。此觀點反映出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經費支出，彼

此間有正向的互動關係。而在「抗

衡性」模式裡，非營利組織督促政

府在公共政策上進行變革，相對

地，政府也會透過法律的制訂去影

響非營利組織的行為（ Young ，

1999、2000；官有垣，2003：17〜

18）。 

綜上所述得知，非營利組織與

政府的互動關係會因其分析面向的

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關係型態。由於

本文所欲觀察的是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與政府在福利服務輸送上之互

動，如從經費提供與服務輸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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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傾向 Girdon 等的「雙元」或

「合作」模式；倘若在雙方所尋求

的目標為一致或相似的前提下，以

Najam 的 4C 模式來分析，則會因彼

此所採取策略的相似與否而產生

「合作」或「互補」的關係模式，

若援引 Young 所闡述的互動模式來

解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和政府在

福利服務輸送時恐會因主體的不同

和支付經費與否產生「補充性」或

「互補性」的關係模式。因之，在

福利服務輸送的目標前提下，經費

補助的有無乃是促成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與政府互動的要素之一，若政

府給予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經費補

助，則雙方在手段類似的情況下容

易產生合作的夥伴關係，如 1999

年，台中市政府以公設民營方式設

立「向陽兒少關懷中心」，委由勵

馨基金會來經營；2002 年，台北市

政府以經費補助方式委託婦女新知

基金會製作「職場性騷擾防治手

冊」等皆是我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與政府合作的案例。反之，則易形

成雙元或補充關係。 

肆、服務輸送上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與政府角色之演變 

過去一般認為，社會福利的輸

送是政府的職責。但我國自六○年

代開始，已有少數非營利的社會服

務組織產生，只不過這些組織為了

尋求資源或是建構合法性，會藉由

與政府或企業部門合作，來達到服

務供給的目的。八○年代以後，隨

著各級政府所推動的福利服務方案

不斷增加，以及鼓勵民間組織參與

福利服務的各種辦法相繼制訂，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在社會福利服務輸

送領域所扮演之角色也愈來愈重要

（劉麗雯，2004：138）。基於此，

在本小節中，作者先探討造成社會

福利領域中政府與民間角色轉變之

因素，再針對轉變後的社會服務輸

送體系進行說明分析。茲分述如

下：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所關心的各

式各樣社會福利問題，或許多社會

邊緣性問題，在社會發展的早期多

是由家庭或家族自行負責處理。之

後漸漸有一些社區和民間慈善機構

開始參與、關心。直到 1930 年代，

部分歐美福利國家才開始由政府取

代家庭與社區，由政府做一些政策

性規劃，並提供各種公共設施、經

費或服務，來滿足弱勢族群的需求

（鄭讚源，1997；轉引自黃慶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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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92）。爾後，受到福利國家

理論與「大有為的政府」觀念之影

響，絕大多數的社會福利服務都由

政府來提供，政府儼然是社會福利

服務唯一的供給者。在此領域中，

政府總是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強

調其責任方面的權利義務關係，建

立法規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執行效

果的影響評估（張世賢、陳恆鈞，

2001：284、286〜287）。 

然而此種情況到了八○年代產

生重大的改變。受限於法令規章與

組織編制的影響，由政府所提供的

社會福利服務開始出現成效不彰的

問題，而許多先進國家也面臨「福

利國家危機」的威脅，政府的角

色、功能及權責與作為等陸續成為

檢討的焦點，福利國家理論也開始

遭受批判和討論，進而引申出各種

修正和調整的論點，認為面臨社會

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時，政府已有

不勝負荷的窘境，因而不宜在社會

工作中扮演萬能的角色。於是引發

福利多元主義的提倡，點出政府不

再是唯一的福利供給者，個人、家

庭、社區、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等

多元行為者，皆被視為是一種顯著

和有力的替代（郭登聰， 1997：

65）。尤其是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因為是以公益為導向的自發性民間

力量之集合，較能清楚消費者的偏

好，再加上此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具

有高度專業化知識與技能，能提供

「有效」和「可信」的社會服務，

如能加入社會福利服務的輸送系統

中，不僅可以擴大供給者之間的競

爭而提升效率和減少成本，還可增

加服務的多樣性與消費者選擇的機

會，被認為是最適合彌補政府部門

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不足者。 

以我國而言，七○年代由於公

部門社會福利資源不足，乃鼓勵或

擴大民間參與，希望民間能自立門

戶和擁有福利事業，因而給予社福

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契機。到了八

○年代，由於新增加的社會問題與

福利需求，如單親、受虐、受暴、

行為偏差、情緒困擾與發展遲緩等

特殊兒童的問題及保護與輔導的需

求等，故需要加強和擴大推展新的

服務計畫及方案措施。然而，地方

社會行政及社會工作人力編制並未

隨著新的需求及服務措施而有適當

的調整（施教裕，1997：38）。在

此情況下，隨著政府角色的調整，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因有專業的人力

與經驗提供類似的服務，以滿足政

府無力供給之福利需求，於是有了

較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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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福利國家的發展，社會福

利服務的輸送模式也逐漸走向多元

化，政府和民間分別扮演了不同的

角色（王麗容，1993：70）。研究

指出，過去社會福利服務的輸送為

一種直線關係（如圖 1），亦即政府

雖然努力創造各種服務，或在各種

政策的擬定上，盡量移撥經費來照

顧弱勢族群，但民間對於社會福利

的需求是多元性的，加上許多服務

皆需倚靠大量的人力，甚或專業人

力，這些都是以政府有限人力與龐

雜的科層體制所無法辦到的（黃慶

讚，2000：297）。 

 

政府 

經費 服務提供 
服務的 
使用者或照顧者 

 
圖 1：福利服務的直線輸送體系  

資料來源：黃慶讚，2000：298。  

然而，隨著社會福利的發展，

民間力量的勃興，民眾需求的膨

脹，以及對政府科層體制的不滿與

不信任，致使政府的角色開始產生

轉變，而不再是福利服務的唯一供

給者。如圖 2 所示，在新形成的福

利服務輸送關係中，政府所扮演的

角色可能轉變為出資購買服務者，

僅提供經費，而將服務交由專業的

非營利組織提供，也可能成為鼓勵

者與監督者，一方面鼓勵非營利組

織或民間團體參與福利服務輸送，

另一面則以監督者的立場，來督導

服務之內容與品質，用以確保福利

服務的輸送，而形成新的三角輸送

系統。 

在上述的情況下，意味福利服

務輸送從直線輸送系統轉變為三角

輸送系統，而其最大的不同乃在於

將服務的購買者與服務的提供者明

顯地分離開來。在原本的直線關係

中，政府部門自己編列經費為服務

的需求者購買服務，但所購買之服

務又只以政府本身所提供的服務為

主。如是的作法雖有單純化與一元

化之優點，但卻可能產生只滿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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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員個人工作上的需求或僅是配

合經費預算，而非為服務對象所需

之困境。相形之下，新的三角輸送

系統正能彌補直線輸送系統的缺

失。由於該福利服務輸送系統是將

服務的購買者與提供者分開，所以

服務的供給者不但會將服務使用者

的需求放在第一，還會為了滿足購

買者的需求，不斷嘗試創新與改

進，使服務的產品多元化，給予服

務的對象更多選擇的空間。另一方

面，服務購買者與生產者間透過買

賣的制約關係，可以釐清雙方的權

責，同時，服務供給者之間為了爭

取服務供給的機會，不但會形成競

爭，還會因而提升服務之品質（黃

慶讚，2000：299〜300）。以長期

關懷兩性和兒少問題的勵馨基金會

與婦女新知基金會而言，兩者在相

關議題上雖都進行服務的提供，也

都接受政府的經費與方案委託，但

為了提供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以

及更有效率的服務，雙方在服務項

目與內容方面皆不斷地追求改變；

如勵馨基金會藉由直接服務的提供

得到相關意見的回饋，以發掘尚未

被滿足的需求即是一例。 

 

服務提供者

（NPO） 

政府 

（經費、鼓勵、監督） 
服務的使用者或照顧者 

 
圖 2：福利服務的三角輸送體系  

資料來源：黃慶讚，2000：298。  

總結以上所述得知，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的福利輸送因政府角色的

改變（由福利服務的供給者轉變為

購買者、鼓勵者與監督者）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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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變化。在傳統的直線輸送系

統中，由政府本身負責福利服務的

供給，不但福利服務的內容與供給

方式無法確切反映民眾的需求，顯

得較為制式、僵化，同時影響並限

制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如參

考前述 Girdon 等人所提出互動關係

模式，則在這時期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與政府在服務輸送上的關係較傾

向於雙元模式。 

但隨著政府角色的調整，福利

服務輸送系統亦產生變化，為彌補

政府失靈所產生的缺失，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得以進入福利服務輸送之

體系中，甚至替代政府提供其所無

力供給或充分供給之服務。如此一

來，新的社會福利服務輸送模式，

一方面在服務供給者－社福型非營

利組織的競爭運作下，不但可以提

供民眾較多的選擇，以滿足民眾的

實際需求，同時還可以鼓勵服務供

給者不斷地嘗試創新；另一方面，

政府也可以藉由經費的補助與監督

機制的設立，來確保福利服務的輸

送品質，進而創造政府、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與服務使用者在福利服務

輸送的三贏局面。也因而，隨著政

府角色的調整，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與政府在福利服務輸送的互動關係

已從「雙元模式」逐漸朝向 Young

的「互補性」或「補充性」的合作

關係發展。 

伍、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服務輸

送上之發展困境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社會

福利服務輸送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與功能，也因而喚起民眾注意到其

存在的意義與重要性。但隨著同質

性非營利組織的數量不斷增加，以

及與其他異質性非營利組織在服務

內容上的類似與重疊，社福型非營

利組織也面臨發展困境，以致影響

其與政府之互動。作者試討論分析

如下： 

 

如前所述，傳統服務的輸送是

以「政府主導模式」為主，亦由政

府擔任服務的供應者，藉由政府或

社會集體的力量來承擔社會福利的

責任。但隨著福利支出的擴張所造

成政府預算赤字的增加，以及福利

行政體系規模的擴大而造成組織內

部溝通的困難與僵化，原本期望由

政府主導的福利制度除了無法達成

重分配的效果外，也難以促成更大

的社會公平。因此，福利服務的輸

送由原本政府提供服務的直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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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改為加入以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為主要服務供應者之三角體系，這

時政府不再擔任服務的供給者，轉

為經費的提供者與服務品質的監督

者。然而，此一福利服務三角輸送

體系的運作前提是需有充足的合格

供應者，倘若合格的供應者有限或

不足，則很容易形成資源高度集

中，而演變為「委託變拜託」（劉

淑瓊，2001：18），不但無法提高

效率，達到降低成本與服務多樣化

之目的，同時也無法藉由供應者的

競爭來達成服務品質提升的效果。

基於此，如何培育並鼓勵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成為合格的供應者，則成

為重要的課題。 

 

隨著政府角色的調整，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由於可以彌補政府在社

會福利服務輸送上所難以滿足之需

求，因此透過政府的經費補助，由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協助進行服務的

輸送，而與政府產生「互補」與

「合作」的互動關係。對此，有學

者指出，雖然從理想的角度來看，

政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共同承擔

社會福利服務的責任，但在實際的

互動過程中，雙方卻難以走出「監

督」與「依賴」的既有窠臼，擺脫

各自的本位角色與束縛，以致無法

在一個全然相互信任的心態下，進

行積極且正向的互動（黃慶讚，

2000：302〜303）。作者認為之所

以會有上述情況的發生，主要是因

為政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經常是

處於不對等的狀態所致。若檢視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的會務運作發現，

國內除了幾家規模較大的基金會，

運作較為順遂，財務較為自主之

外，其餘的組織多半處於規模較小

或資金較為缺乏的薄弱狀態，亟需

政府的財務支援。一般而言，當非

營利組織仰賴政府財務支持的比例

超過組織整體收入的 50%時，恐怕

會影響組織運作的自主性，使政府

與組織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溫信

學，1997：158），同時非營利組織

也容易淪為政府的附屬機關，雙方

之間對等互動的關係難以建立。因

此，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若能

先調整彼此的心態，甚至將互動關

係中雙方的權利義務予以法制化、

明文化，則有助於良好互動關係之

建立，提升互動之成效。 

 

策略聯盟原本是企業界提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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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的重要策略，目的在透過合作

的關係，共同化解企業本身的弱

點、強化本身的優點，以提昇企業

整體的競爭力。這個概念後來被援

引成為許多組織學習的重要管理策

略。在社會福利領域裡，非營利組

織中也有許多所謂聯盟的方式存

在，尤其是就議題有共同願景或有

其公共利益以為長期或短期的合作

與互動（江明修、梅高文，1999：

8）。目前各類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情

況，組織之間的聯盟關係較常發生

於倡導性的社會運動或者政治行動

組織（劉麗雯，2004：53）。尤其

是台灣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有著經

營時間短、規模小、市場化不足等

三 大 特 徵 （ 呂 朝 賢 、 郭 俊 巖 ，

2003： 3）。加上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以及技術等不同面向的

大環境變遷，使得非營利組織無論

規模大小皆必須更直接地承受，以

及面對環境和資源的不確定性。因

此，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如能透過策

略聯盟的方式，藉由同質性非營利

組織間合作關係之建立，適時整合

各項資源，以減輕組織的負擔，同

時可以增強組織的影響力，創造效

益最大化的空間。如此一來，應可

以增加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籌碼，

有助於這類型組織日後在與政府進

行福利服務輸送時對等關係之建立。 

陸、結語 

本文研究之目的是探討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福利服務輸送

互動上所可能面臨之困境。綜觀全

文得知，不同於其他類型的非營利

組織，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所涵蓋的

事業範圍相當廣泛，而其所扮演的

角色功能也非侷限於單一或局部

性，傾向於多元全面性角色功能的

發揮。 

以我國為例，傳統社會福利的

供給是以政府為主來決定服務供給

的內容與品質，一般民間團體所從

事的社會福利由於資源少，所以有

較強的地域性與親族關係。然而，

隨著社會福利服務需求的增加與多

元，以及服務輸送模式的多樣化，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在社會福利需求

之滿足上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

除了彌補政府資源有限所無法提供

之多元社會服務外，還積極扮演開

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甚至是價

值維護與社會教育的角色。因此，

若以前述學者所提出之理論為基礎

來觀察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

福利服務輸送上之互動關係則發

現，早期由於社會服務的供給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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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主體，其他民間團體或非營

利組織多從事區域性福利服務的提

供，以彌補政府功能之不足。所以

在此階段，兩者的關係較傾向「雙

元」、「互補」或「補充」模式。

爾後受到政府失靈的影響，非營利

組織在福利服務輸送上所扮演的功

能角色日益增強，許多福利服務的

輸送甚至直接委託非營利組織來提

供。在此情況下，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與政府的關係逐漸朝向「合作」

模式發展。 

事實上，非營利組織介入政府

所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基本會有

「擴大供給」、「提升品質」，以

及「兼具彈性」這三大面向的助益

（謝端丞，1996：67〜69）。在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加入了福利服務的

輸送體系之後，改變過去以政府為

主的直線服務輸送體系之運作模

式，而由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來從事

服務的直接供給。至於政府部門則

獨立於服務輸送體系之外，除了經

費的提供，還進行服務品質的監督

與相關制度的建立。如此一來，新

建立的服務三角輸送體系即可以避

免在福利服務輸送過程中產生「球

員兼裁判」的情況，並促使民眾得

以享有選擇性多、品質好但成本低

廉的社會福利服務。唯值得注意的

是，福利服務的三角輸送體系如欲

正常運作，並發揮其功能，必須克

服合格的服務供應者可能有限或不

足，以及雙方在互動過程中，可能

難以擺脫各自本位角色與未能建立

策略聯盟網絡之困境。 

（本文作者林淑馨現為東海大學行

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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